
 
 

证券代码：000402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2020-113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0 年 12 月 14 日在北京市西城区金城坊街 7 号公司 11 层会议室以现场会议与

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收到全体董事的表决意见。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文件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分别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和

电话通知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纪委书记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董事

会成员九名，实际出席董事九名，公司监事会成员、纪委书记及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

效。本次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 8 票赞成、1 票回避表决、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

请北京金通泰餐饮服务管理有限公司为员工食堂管理服务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1. 董事会同意公司聘请关联人北京金通泰餐饮服务管理有限公司为员工食

堂管理服务公司，签约期限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此次关联

交易总交易金额不超过 460 万元（根据就餐员工实际人数情况有所浮动）。本次

关联交易中管理服务费标准和员工餐费补贴标准与公司目前员工食堂管理服务

公司各项标准一致，且管理服务内容不减少，关联交易价格公允。授权公司经理

班子办理相关事宜。 

2. 北京金通泰餐饮服务管理有限公司为北京融路通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融路通”）全资子公司，融路通为金融街物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金



 
 

融街物业”）全资子公司，北京华融综合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公司”）为

金融街物业第一大股东，金融街物业为华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华融公司为金融

街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 10.1.3 条的规定，金

融街物业及控制的子公司为公司关联人。 

3. 关联董事杨扬先生在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4.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聘请北京金通泰餐饮

服务管理有限公司为员工食堂管理服务公司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和《关

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以 9 票赞成、0 票回避表决、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控股子公司广州融方置业有限公司向其股东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1．董事会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融方置业有限公司按被持股比例向双方

股东广州信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金融街广州置业有限公司提供同等条件的

借款，借款总金额不超过 7.2 亿元，借款期限不超过 3 年，借款不收取利息。其

中，广州融方置业有限公司按被持股比例向另一方股东广州信茂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不超过 3.6 亿元，借款期限不超过 3 年，借款不收取利息。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2．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2 月 21 日  


